
第 194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6月27日

广东省普宁市流沙西街道赤水村上南湖11栋东第8间

陈德

第 号

地       址

84968681

申  请  人

核定使用商品/服务项目

第14类：贵金属合金；黄金；贵金属制盒；珠宝首饰；手表；玛瑙；珍珠（珠宝）；宝石；翡

翠；钟；表用礼品盒

申请日期 2025年04月26日

商       标

商标初步审定公告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下列商标初步审定，予

以公告。异议期限自2025年06月28日至2025年09月27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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